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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海宁市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海宁市浙宁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海宁恒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美格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禾米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於建生、吴云奎、於金龙、何志平、高长利、董文飞。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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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纸分切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盘纸分切机（以下简称分切机）的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质量承诺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将卷筒纸分切复卷的盘纸分切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51.1  纸和纸板尺寸及偏斜度的测定 

GB/T 103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粗糙度参数及其数值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2408—2021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T 9239.1—2006  机械振动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 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QB/T 1426—1999  造纸机械 盘纸分切机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参数 

分切机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基本参数 

分切宽度/mm 400～2000 

放卷直径/mm 600～1600 

收卷最大直径/mm 500 

最大工作车速/(m/min) 500 

分切基材/(g/m
2
) 12～300 

5 基本要求 

5.1 研发设计 

5.1.1 应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对产品优化设计，并具有模拟运行验证的能力。 

5.1.2 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程序的编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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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原材料及零部件 

5.2.1 伺服驱动器、变频器、控制系统(PLC)、运动控制器、接触器、传感器等零部件用塑料件阻燃等

级应符合 GB/T 2408—2021中 V-0 等级的要求。 

5.2.2 控制系统(PLC)的单指令执行时间应不低于 0.05 µs。 

5.2.3 运动控制器的单指令执行时间应不低于 0.01 µs。 

5.3 工艺与装备 

5.3.1 机身安装应配备安装平台。 

5.3.2 钣金加工应采用数控激光切割、焊接设备。 

5.3.3 墙板、底座、滚筒、主要轴承座等关键零部件应采用数控车铣床、数控龙门加工中心加工。 

5.4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零件形状尺寸、动平衡、噪声等项目的检测能力。 

5.4.2 应配备动平衡机、声级计等检测设备。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要求 

6.1.1 外露加工面不应有锈蚀、碰伤、毛刺等缺陷。 

6.1.2 零部件装配结合面边缘应整齐，不应有明显错位。 

6.2 漆膜厚度 

漆膜厚度应符合70 µm～170 µm。 

6.3 产品（盘纸）性能 

6.3.1 分切复卷后盘纸应能正常分盘，盘纸端面平整，分切盘纸端面平整度±0.50 mm。 

6.3.2 分盘后盘纸宽度偏差应符合客户要求。 

6.3.3 盘纸切口质量在 5倍放大镜下观察，不应有明显可见毛边缺口。 

6.3.4 分切对线对边误差范围±0.30 mm。 

6.4 加工要求 

6.4.1 过纸辊筒的辊面应光洁，其表面粗糙度 Ra值不应低于 0.8 µm。 

6.4.2 过纸辊筒应校动平衡，动平衡应符合 GB/T 9239.1—2006 规定的 G2.5级精度。 

6.4.3 圆底刀轴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a) 当净纸宽度小于等于 1300 mm时，其公差应不大于 0.05 mm。 

b) 当净纸宽度大于 1300 mm时，其公差应不大于 0.08 mm。 

6.4.4 压纸辊辊面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a) 当净纸宽度小于等于 1300 mm时，其公差应不大于 0.05 mm。 

b) 当净纸宽度大于 1300 mm时，其公差应不大于 0.08 mm。 

6.5 装配要求 

6.5.1 圆底刀辊组装后，底刀的端面圆跳动公差应不大于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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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圆底刀辊组装后的轴向窜动量应不大于 0.05 mm。 

6.5.3 圆底刀辊、小导纸辊、压纸辊、卷纸辊装配后的平行度公差应不大于 GB/T 1184—1996中规定

的 7级精度。 

6.5.4 各调节、操纵装置应灵活、可靠。 

6.6 安全要求 

6.6.1 电气安全要求 

6.6.1.1 分切机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 MΩ。 

6.6.1.2 分切机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应能承受频率为 50 Hz，1000 V正弦交流电流历时 1 
s后不应发生绝缘击穿、表面闪烁、漏电等现象。 

6.6.2 机械安全要求 

6.6.2.1 对人体可能造成伤害的部分，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防护。 

6.6.2.2 应配备易于触及的急停装置，急停装置应能停止所有产生危险的操作和切纸机的运转，将急

停装置复位后不应引起切纸机重新启动。 

6.6.2.3 机器应安装故障提示报警装置。 

6.7 空运转要求 

6.7.1 在最高工作车速时，其噪声（声压级）应不大于 82 dB（A）。 

6.7.2 滚动轴承温升不超过 35 ℃，最高工作温度不超过 70 ℃。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要求 

目测及手动操作进行检查。 

7.2 漆膜厚度 

按GB/T 13452.2的规定进行。 

7.3 产品（盘纸）性能 

7.3.1 目视及手动操作进行检测。 

7.3.2 用分度值 1 mm的量具测量端口平整度和分切对线对边误差。测量 3次，结果取算术平均值。 

7.3.3 分盘后盘纸宽度按 GB/T 451.1进行，计算宽度偏差。 

7.3.4 盘纸切口质量试验，在 5倍的放大镜下观察评定。 

7.4 加工要求 

7.4.1 粗糙度按 GB/T 1031的规定进行。 

7.4.2 动平衡试验应在导轨式动平衡机上进行。 

7.4.3 用百分表测量各部件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7.5 装配要求 

7.5.1 采用目视及手动操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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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端面圆跳动公差用百分表进行测量 

7.5.3 轴向窜动量采用百分表进行测量 

7.5.4 平行度公差进行水平仪测量。 

7.6 安全要求 

7.6.1 电气安全要求 

按QB/T 1426—1999中5.6的要求进行，用500 V兆欧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

地电路间施加500 Vd.c.。 

7.6.2 机械安全要求 

目测及手动操作进行检查。 

7.7 空运转要求 

7.7.1 空运转试验 

按QB/T 1426—1999中5.4的要求进行 

7.7.2 噪声测定 

按QB/T 1426—1999中5.6的要求进行 

7.7.3 轴承温升 

按QB/T 1426—1999中5.5的要求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要求 6.1 7.1 — √ 

2 漆膜厚度 6.2 7.2 — √ 

3 产品（盘纸）性能 6.3 7.3 — √ 

4 

加工要求 

粗糙度 6.4.1 7.4.1 — √ 

5 动平衡 6.4.2 7.4.2 √ √ 

6 圆底刀轴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6.4.3 7.4.3 — √ 

7 压纸辊辊面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6.4.4 7.4.3 — √ 

8 装配要求 6.5 7.5 — √ 

9 
安全要求 

电气安全要求 6.6.1 7.6.1 √ √ 

10 机械安全要求 6.6.2 7.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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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1 
空运转要求 

噪声 6.7.1 7.7.2 — √ 

12 温升 6.7.2 7.7.3 — √ 

注：“√”为检验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8.2 出厂检验 

8.2.1 每台都要进行出厂检验。 

8.2.2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该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三年以后； 

d) 停产一年后重新进行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3.2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 

8.3.3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盘纸分切机应在适当位置固定产品标牌，标牌内容应至少包括： 

a) 制造厂名称； 

b) 产品型号及名称； 

c) 主要技术参数； 

d) 电压、频率、功率； 

e) 产品编号及制造日期。 

9.2 包装 

产品的包装应随机文件齐全，内容确切，文件应包括： 

a) 产品合格证书（应注明采用标准号）；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单。 

9.3 运输 

产品运输宜采用裸装，运输过程中应防止碰撞、强烈震动。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防雨的室内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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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承诺 

10.1 在用户遵守产品的使用、保管、安装运输规则条件下，从验收合格后 12个月内，产品因质量不

良而不能正常工作时，负责免费为用户修理或更换零件(不包括易损件)。 

10.2 当用户有诉求时，应在 24 h内作出响应，48 h内提供解决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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